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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明 代 袁 州 府 “ 粮 重 ” 说 考 论

苗 书 梅　 　 　 刘 文 文

摘　 要：明初袁州府并未因政治惩罚或计量单位误报而存在粮重现象，袁州府在明初特定的地缘条件及社会经济

背景下，总体与他府赋税承担在同一层次，并不足以建构“粮重”叙述。 袁州府粮重的现实与话语是确定赋税原额

以来自身赋税承担环境的恶化、在江西区域开发过程中与他府实际承担对比愈相悬殊的巨大落差中生成、发展、定
型的。 “粮重”叙述虽立足对比，落脚点还是袁州减赋的现实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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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粮重”，主要是指一个区域赋税承担超出

法定标准较多，在事实与认知上超过了心理预期赋

税负担的情形。①近年来，明代特定区域的粮重问题

受到学术界关注，如江西南昌、袁州、瑞州三府的粮

重问题，学界多侧重于三府粮重的成因、地方官绅应

对及对地方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分析，认为三府粮重

原因、类型、性质相同。②这些研究虽然丰富，但都忽

视了三府之间的差异性，实际情况是江西三府粮重

不论从原因还是从其进程、结果以及其在赋役承担

实践与历史书写上均差异较大，袁州府与其他二府

尤为不同，故将袁州府粮重问题单独讨论很有必要。
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明初袁州府“粮重”及成因记载辨析

笔者遍检明初实录、文集与方志材料，未见明初

袁州粮重的记载，明中期以后，才有较多文献记载袁

州府粮重问题，其中较早且较有影响的为正德《袁
州府志》中的记载：

　 　 按本府四县粮，欧祥占据时，每田一亩要民

纳米三乡斗，计九升。 后内附，祥误以乡斗作官

斗造报。 高皇帝谓三斗太重，减半科纳，每民田

一亩科粮一斗六升五勺，外夏税一升六合，共田

六亩二分四厘科粮一石，外夏税一斗。 比之邻

壤临江、吉安、瑞州等府县每田一亩五升三合起

科，该田一十八亩科粮一石，又无夏税，本府粮

额实重二倍之上。③

从以上内容可知，袁州亩均税粮一斗六升多，比
邻府重二倍以上，这是单独谈税粮承担，还未涉及广

义赋税承担，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误以乡斗作

官斗造报”，后来的《袁州府志》与宜春、分宜、万载、
萍乡县志，无不以正德《袁州府志》的“误以乡斗作

官斗造报”为蓝本。 如康熙《万载县志》记载：“万载

多山硗瘠，甲于江右，而制赋独重，则以欧祥纳款，误
以三乡斗为三官斗（官斗十升，乡斗三升），三百年

来民苦赔纳。”④ 清初的江西巡抚蔡士英在《抚江

集》中也认为袁州四邑赋税偏重是由于乡斗与官斗

误报所致⑤。
除了袁州粮重出于“误以乡斗作官斗造报”的

记载外，不少文献将南昌、袁州、瑞州“浮赋”原因归

于陈友谅统治时期实行的重赋政策。 如“江西之有

浮粮始于伪汉陈友谅，友谅当元末窃据隆兴，横敛以

给军，加南昌、瑞州、袁州民赋三倍”⑥。 同治《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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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亦有：“元至正末，伪汉陈友谅窃据南昌、瑞
州、袁州三郡数年，地少用繁，横征兵饷，南郡除武宁

为生身之地不加派外，加南、新等七州县及袁、瑞二

府，较宋额浮三倍。”⑦此外，还有“伏察臣乡南昌府

与袁州、瑞州二府俱因陈友谅据地称兵，横行加派，
较宋元旧额每米一石浮至三倍。 明太祖恶友谅抗

拒，三府浮粮未经减除，以至故明数百年来相沿拖

欠，民苦滋甚”⑧。 一些学者的研究也支持此说

法⑨，这显然是对上述几种方志观点的归纳。
通过记载可以看出，导致明代袁州粮重的原因

可分成三种：一是欧祥误以乡斗作官斗造报，明太祖

认为袁州科赋太重，命减半征收。 重赋完全由欧祥

造成，明太祖反倒是仁政减赋。 二是陈友谅在元末

割据时对南昌、瑞州、袁州三府倍征或加赋三倍，朱
元璋只是延续了陈友谅的政策。 三是强调元朝末年

这一地区在陈友谅的统治下对抗朱元璋，被朱元璋

惩罚而致重赋，强调“抗拒”与“惩罚”的因果关系。
很明显，上述三种粮重成因说差异不小。 第一

种说法，关于乡斗误作官斗造报说，确有地方计量单

位和中央计量单位不同的情况，比如入元之后，江西

纳税曾经有省斛与文思院斛的转变。⑩不过，要说袁

州府重赋因此造成，可能性太小。 一是江西布政司、
袁州官绅有足够时间在确定“赋税原额”前改正这

个低级失误；二是明初以来袁州府的呈申减税及后

来的粮重原因书写中并没有一直坚持斗量误报说

法。 更重要的是，袁州府四县并非亩税“秋税一斗

六升五勺， 外夏税一升六合”。 明初宜春亩均

０ １４６９ 石，分宜亩均 ０ １６２２ 石，萍乡亩均 ０ １６６０
石，万载亩均 ０ １１５９ 石。说明所谓“误以乡斗作官

斗造报”（三斗减半科纳应是每亩均为 ０ １５ 石）说

无法成立，宜春、万载粮则根本难与“官斗三斗减

半”吻合。 此外，袁州府田赋项目也可以佐证，正德

《袁州府志》 “田赋”条下一些县的“塘租米” “牛租

米”和“官田”的亩均税粮数也无法在“误以乡斗作

官斗造报”说下得到合理解释。
第二种说法侧重陈友谅政权影响，对于陈友谅

的加赋，有说是倍征，有说是三倍，但遍检史料，江西

除了极个别州县有元代赋税承担记载，未有赋税数

据留存，尤其是元末赋税数据。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在少数留存元代赋税数据的府州县里，入明后赋税

基本上都有所增加，有的甚至增加还不少，如南安府

从元代的 ２５３６７ 石到 ４３２３４ 石。 元、明两朝江西

虽辖区略有不同，在通盘考察元明两代江西因行政

区划的因素对赋税承担的影响后，可以判断由元入

明后江西赋税承担差异并非由辖区变动所致。 元代

文宗天历初江西岁入为 １１５７４４８ 石，而明洪武间

夏秋税已达 ２６０７９６９ 石。 再看明初江西各府亩

均、户均以及人均的赋税承担情况。 江西多数府亩

均税粮在 ０ ０５８３ 石—０ １４５９ 石之间，饶州府和广

信府亩均数据有些特殊，二府由江浙行省划归江西

行省，赋税分别为 ２１３０００ 石与 １３３０００ 石，分别排在

江西十三府的第 ４、第 ５ 位，但田亩数特别多，所以

亩均尤其少。 江西其他各府亩均赋税额在 ０ ０６ 石

到 ０ １４ 石之间，看似差距不小，其实与收成相比，每
亩税粮 ０ １４ 石，对比江南苏、松等府每亩高达一两

石的赋税额来说，并不算太重（特别是明初附着在

税粮的劳役方面较少）。放置在明初总体赋税承担

的大背景下，很难得出明初袁州粮重这一结论。 故

袁州府赋税额在元朝末年陈友谅增税后被朱元璋顺

势继承这一说法也很难成立。
第三种是陈友谅对抗朱元璋的影响。 不少文献

提到南昌府除武宁县外，均为政治因素导致粮重现

象产生，其实，明初武宁县亩均 ０ ０６２１ 石，户均

３ １３８８ 石，人均 ０ ５６６５ 石，亩均为江西平均水平，
户均、人均更是不低，不可能出现南昌其他州县在大

量增税后才达到武宁县的水平。 朱元璋惩罚南昌府

而增税，正常逻辑应是重罚陈友谅的出身地武宁才

对。 而且袁州等三府均为主动归降，反倒是赣中、
赣南大片区域归入朱元璋政权较晚。至正二十五

年（１３６５）江西全省才尽入朱元璋的掌握之中。 况

且，占据袁州的欧祥为徐寿辉爱将，在陈友谅杀徐篡

权后，袁州欧祥并不听陈友谅节制，故将袁州粮重原

因归于陈友谅自是无法成立。 再者，江西有这么多

州府，朱元璋单独增加南昌、袁州、瑞州三个归降之

府赋税可能性太小，所以“明太祖恶友谅抗拒，三府

浮粮未经减除”和“冥然为渔家子抗拒，是以忿不减

赋”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二、明初袁州府赋税原额之确定及评估

上节我们辨析了明初袁州粮重及原因，说明明

初袁州既非绝对的粮重之府，前人认为的粮重成因

也很难采信，我们还需要从明初袁州府赋税原额确

定的情形及其合理性来探讨其成因。
元末袁州府虽也受战事影响，经济发展缓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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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则恢复迅速，洪武末年，已达 ６ 万户，近 ４０ 万

口。确定袁州府税赋是否合理除考虑人口增长因

素外，还要考虑诸如水利情况、赋税承担难度、土地

肥沃情况、折亩情况等等。 袁州府水利发达，多达

１７００ 余处。其粮食产量非常可观，每亩多至三四

石，少者也有一二石（计五亩八分之入，终岁勤动，
丰年止得谷十一二石）。据了解，袁州府显然也不

处于漕运困难的位置，水运交通比较方便。 在广义

的赋税承担方面，诸如里甲均徭土贡等，也大体根据

纳税土地与户口数确定。 明初袁州府在总的户口

数、田亩数和纳税粮上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在赋役征派中，刘志伟归纳为“明代的赋役征派在

本质上不是土地税和人头税，而是在配户当差原理

下以丁粮多寡为依据的等级户役”。 刘先生讨论

的主要是纳粮当差的性质，笔者想从中引申的是对

赋税承担的影响，无疑，等级户役无疑对民众赋税承

担比较公平，颇有调剂均平之效。 明初财政状况比

较好，卫所屯田与开中法基本能够维持军队供给，宗
藩俸禄支出也较低，维持“原额”被视作仁政，使得

明初的原额处在一个较低水平。 袁州虽然在亩均赋

税承担量上比其他府重，但是户均、人均却跟其他府

差别不大，相对于田地产量而言，袁州府并不算独

重。 不过，这个数据其实隐含着吊诡：明初袁州府的

纳税数据在相对高位运行，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
袁州府承担的赋税原额其实相当不合理。 主要是夏

税秋粮部分真正留给地方政府的并不多，要维持地

方政府的正常有效运转，江西各级地方财政主要依

赖于“因事编佥”的徭役，造成了赋役整体负担的

膨胀，这是明初以来袁州及江西其他各府发展必须

面对的背景，也是袁州府后来困境的根源之一。
在官田赋税承担方面，官田田租比民田重得多，

这是普遍情况。 永乐初，江西给事中朱肇奏“江西

十三府官田租重十倍民田”，对于袁州府而言，正
德分宜知县提到“官田一亩带夏税不尽五升，秋米

四斗四升有畸”，袁州府辖四县官田 ５２５４０ 亩，几
万石的官田税粮无疑加重了袁州赋税负担。

在折亩问题上，虽然江西方志很少提到折亩情

况，不过隐约能看到折亩痕迹，只是几百年来公私档

册都讳莫如深而已。 何炳棣先生认为江西折亩不普

遍的另一主因是一般计算顷亩不按面积，而按照种

子或收成数量，他举了萍乡的例子。袁州等地折亩

应是普遍现象，这也在清初《袁州府合郡乡绅士民

祈免丈田公呈》中有所体现，从现有史料来看，袁州

府地亩在整个明代均未清丈，虽然论者提到不可清

丈的原因有六条，但除了清丈技术难度较大这一因

素外，因梯田较多，不少已经折亩，怕丈出实际田土

太多而增税也是其中的原因。

总而言之，包括袁州在内的江西全省并未通过

完全的土地清丈而确立赋税额，很大可能是考虑了

明初各府田土人丁的实际情况，在照顾政府赋役需

求的基础上扩展了元末明初的税额。 当然这个旧额

在明初的大背景下，袁州跟江西其他府相比，在亩均

赋税上确实较重，甚至是一些府亩均的二倍多。 不

过，明初定都南京，漕运轻省，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

寡，徭役承担比较公平，再加上不定期的灾荒蠲免，
袁州府在总体上可以承受。 这是袁州府在明初土地

户口高位时确定之额，总体数额较高，弹性小，可挖

掘潜力较小，也就是袁州府志论者提到的“颇闻元

季兵革，余郡多鲸鲵，袁独以欧祥全至”，袁州府因

为明初户口土地较多而确定了一个比较高的赋税原

额。 袁州粮重的事实与认知主要是确定赋税原额之

后，特别是明代迁都北京后实际赋税承担大大增加

才形成的。

三、明代中后期袁州府赋税承担变动与粮重认知

明初袁州府确定的赋税额虽然总体偏高，但在

明前中期，公私层面并未困顿不堪。 袁州府与江西

各府间“年久势异”的发展过程是袁州府“粮重”话
语生成的重要基础。 那么，袁州府在确定赋税原额

以来的税负变动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如何在明中后

期成为了江西粮重之府，又如何影响了袁州的粮重

认知，我们略做如下分析。
首先，江西各府的税赋负担自身就有大幅增加。

不少学者提到，从永乐到嘉靖时期出现过几次上供

物料大幅增加的情况，财政支出的增长只能通过大

量合法却不能核算、储存的劳役来支持，这些最终都

落到了里甲民户身上，具体表现为里甲役和均徭役，
也就是丁亮提到的地方财政的徭役化。里甲、均徭

役的增加、里甲均徭役的货币化，使袁州府赋役的实

际承担均较明初有大幅度增加。
其次，袁州府赋役承担的条件也较明初有一定

程度恶化，最明显的是人口流失严重。 虽然袁州在

嘉靖年间户口册籍所记载的人口数减少不多，但实

际情况并没有方志登载乐观。 分宜从永乐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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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０２ 户下降到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的 １１８１６ 户。
萍乡从永乐时期的 １１２０９８ 口下降到万历十三年的

８６６４４ 口，同治《萍乡县志》的纂修者还加了一段按

语：“按嘉靖而还役法日重，万历之未（末）军事渐

兴，迄于崇祯，死亡之数几过半矣。”从袁州各县记

载和士绅呈报来看，袁州似乎经历了不小的户口损

失。 再加上赋役繁重，袁州府民众除了逃离，就只能

投佃或者脱离户籍。
再次，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各县

级财政，加之优免、地方藩王俸粮等项日益增多，袁
州府面临更大财政压力，导致其内部土地资源占有

的失调，也影响了袁州府赋税承担。 史料很少提到

袁州土地等级问题，要么确如方志所载没有分等级

征收，要么因各种原因隐瞒了等级征收。 其结果都

是一样的，即豪强富户占有肥沃与易于灌溉的土地，
他们拥有赋税的优免权，无权无势的民户只能占有

贫瘠土地，并承担重赋。 在赋税绝对额不变的情况

下，内部名项的分配也很重要，包括赋税承担不公平

现象、藩府的俸禄承担等等，这种内部的不公给地狭

人稠地区带来的压力远远大于人地资源相对缓和的

区域。
最后，还得关注漕运承担情况，江西的情况是起

运比例高，费用高，“旧额运莫重于兑淮，留莫重于

禄米，而令过江、湖，余银以给禄则过重，而禄封岁增

亦苦不给”，漕运给包括袁州在内的江西各地增加

不少负担。 以田赋起运存留折银对袁州府赋税承担

影响来看，洪武时期漕粮主要运往南京，运输成本

低，“所以民不受害”，永乐迁都后漕运对江西的

影响增大，体现为漕粮折银价格呈增加趋势。 正统

元年（１４３６ 年）每石 ０ ２５ 两金花银，弘治嘉靖时折

价越来越高（除了银钱本身变动外，主要是漕运劳

役的赋税化），不少时段较金花银标准增加一倍不

止。

可以说，袁州府自明初确定税额以来，以自身的

纵向比较而言，虽然袁州府在册的税粮数看似变动

不大，但实际上袁州府的税粮及附带的漕运责任增

加不少，广义的赋役承担也增加不少，其自身赋役承

担数量和难度与明初相比也有所增加。
除了纵向相比之外，与江西各府横向比较，其税

赋也有较大差异，尤其与明初地少人少而中后期开

发显著地区相比，更是相差悬殊，比如赣州府，田土

面积有三万三千多顷，明初税粮只有七万石。 南安

府与袁州府面积相差不大，但是赋税量只有袁州府

的几分之一。各府在明初因恢复发展程度的不同，
所定原额也不同，而原额对各府发展的意义是不一

样的，地少人少之府可以吸引更多移民开发土地来

摊薄原额，袁州府则因为赋役较重而受到影响。 可

以说，纵向比较的原因和横向比较的原因，使袁州形

成了事实上的粮重认知。

四、赋役改革与袁州府“粮重”的历史书写

明中期以来，明政府进行了以“均田均税”为目

标的赋役改革，为了尽量征收足额赋税，不得不调整

已严重不公的赋税承担状况。 一般而言，要实现有

效均粮，前提应是准确丈地，在有效掌握辖区土地肥

瘠的基础上确定赋税等则，这样才能达到均平效果。
除了在本辖区内调整赋税外，最有效的是在名义赋

税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实际赋税承担（主要是赋税

承担结构比例，比如起运存留比例、折银价格等）或
将一部分赋税通过跨区域转给地多税少之府承担。
明代江西名义赋税原额的豁免情况不仅少见，且力

度也不大。 在田赋均平问题上，解决方法不外乎直

接将自身的赋税额减少（包括直接豁减和将一部分

通过跨区域由地多税少之府承担），或者在总量不

变的情况下，在本辖区内进行丈地均粮，减少赋税完

纳的难度。 《宜春县志》对袁州正统元年以来赋役

调整作了记录，虽然不少时段有优惠，但总体上袁州

赋役承担是不断增加的。

此外，明末的三饷加派对袁州府粮重及其叙述

影响深远。 全国均为论亩加派，而江西为论粮加派，
袁州府因论粮加派增加了一倍有余。 后来，通过激

切呈请，也只是略减一些，崇祯五年（１６３２）才改为

照亩摊派。 即便如此，三饷加派对于袁州税赋而言

也是重上加重。 通过三饷加派了解袁州粮重书写的

特质，是袁州粮重事实与历史书写非常重要的进程

之一。
再看起运存留情况。 《万历会计录》记载江西

布政司田赋起运米 ２１９４０００ 石，存留米约 ３３４２７０
石，起运比例约为 ８６％。 我们比较一下袁州与另

一个粮重府瑞州府的情况，袁州与瑞州纳粮数差不

多，但本色与折色方面还是占优势的。 在折色银上，
瑞州每石为 ０ ４９６６ 两，比袁州府每石 ０ ３４０２ 两高

出不少，袁州府在折色粮上差不多是瑞州府两倍，最
后折银也才多 １００００ 两，单位折银比瑞州少 ３２％左

０４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右。 据万历《江西省大志》统计，江西各府的本色比

在 ８％—４３ ４％ 之间，袁州府为 ８％，与九江府的

１１％、抚州府的 ２２ ８％相比较低，其他府都在 ３０％—
４３ ４％之间。 各府本色折价在每石 ０ ３３５７ 两—
０ ５６４１ 两之间。结合数据来看，袁州府是江西税

粮及缴纳优惠最大的府。 在本色方面，九江府 １１％
也不算多，不过九江府折色银是每石 ０ ５６４１ 两，比
袁州府高出不少，此外，九江府总的田赋才 ４５７３９
石，却另外承担了 １２３１９ 石粮和 ７６５７ 两银的赋役，
而袁州府总田赋为 ２３８９３５ 石，承担的只有 ２３２９２ 石

和 １４３４１ 两，由此可以看出，袁州府在田赋方面已经

得到非常之优待。
广义赋役折银，即“四差”方面。 “四差”的折银

可以说是差役的课税化，其主体实际是徭役或者行

政经费的折银化，正常情况下，与本区域的财政需求

关系密切，有甚难减免的特征。 万历时江西“四差”
总数为 ６８１１９４ 两，南昌府为 ９８００３ 两，瑞州府为

３４００３ 两，袁州府为 ３７５２０ 两，抚州府为 ５７９１１ 两，饶
州府为 ７３７２８ 两，南康府正赋才 ７００００ 石，不过“四
差” 就有 ３３３０３ 两。 饶州府正赋比袁州府还少

２００００ 石，“四差”承担几乎为袁州府两倍之多。 再

看正赋最少的南安府，正赋只有区区 ２００００ 石，承担

的“四差”就多至 ２３５３２ 两。 九江府正赋 ４００００ 石，
“四差”更有 ３６２１９ 两，比例之高显而易见。 袁州府

“四差”只占江西全省的 ５ ４％，远低于袁州正赋所

占的 ９ １％之比例，显然，“四差”作为地方财政运作

的重要来源，一般很难减免，袁州府在“四差”方面

也受到优待，倒是如九江、南安等田赋较少之府承担

了超出田赋比例之“四差”，显然是调剂均平的结

果。

袁州府粮重的记载在明中期以来增多，在论述

袁州府粮重时有比较的视野存在，往往通过与邻府

邻县比较来衬托袁州府之粮重，有些比较自是没有

严格的依据，或只是侧重于某一方面。 特别在亩均

负担方面，不能单纯仅以亩均赋税来衡量总体赋税

承担之轻重，要充分了解赋税承担结构的时段性与

复杂性。 袁州府粮重的叙述者绝不仅只为告知粮重

事实，更多是把它当作与上司谈判降低赋税的话语

策略，博求上面体谅袁州府的难处，也警醒后来官员

毋再虚增滥报。 袁州府是否粮重，为何粮重，是否需

要如实呈现袁州府粮重，不一定为袁州官绅之考虑

重点。 袁州直到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左右才减除浮赋，

这也与清初的“定熟除荒”整体局势相关。 值得一

提的是，清初袁州等府能够顺利减除“浮粮”，其重

要依据就是地方志的赋税数据及粮重记载。 可以

说，粮重的现实与书写反倒成了能减免浮赋的重要

证据。 减除浮赋之后，袁州府粮重的叙述与重赋下

的叙述差异性较大，后来的叙述摆脱了原有的“误
以乡斗作官斗造报”的固有叙事结构，也层累添加

了好几种说法，无形中给后人认知袁州府粮重增加

了难度。

五、结语

袁州府粮重叙述的流传颇多歧异、时间错位或

是显见讹误，显是叙述者别有深意。 作为流传最广

的政治惩罚说太牵强，不排除是明中后期袁州官绅

在面临不断增长的赋税压力下合谋杜撰出来的。 定

型的政治惩罚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袁州府在明代

赋税承担变动中的事实、认知与历史书写之间复杂

互动的历史过程。 可以说，袁州府粮重是一个典型

而鲜活的案例，其事实、认知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内在

关联与复杂互动，折射出明代赋税制度在基层的运

作实态、困境与话语互动。 对不同特质的案例进行

深入比较分析，也是加深对整个明代制度史与经济

史认识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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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提到的全国的赋税标准是“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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珅、严佐之、刘永翔主编：《顾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第 ５８６ 页。 周瑛：《请减重额官税疏》，分宜地方志办公室编：《分
宜县志》，黄山书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３９８ 页。 何炳棣：《中国历代土地

数字考实》，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９ 页。 后文提到的饶州府、九
江府即因田土数增加赋税额大幅增加。 丁亮：《明代浙直地方财

政结构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５０ 页。 民国

《分宜县志》卷三《户口》，《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成文出版社

有限公司，１９８９ 年，第 ３４３—３４４ 页。 同治《萍乡县志》卷三《食

货·户口》，《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９８９ 年，第 ２９１—２９２ 页。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二十六《艺文》，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数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 ５３８
页。 马文升：《革大弊以苏军民疏》，丁守和等主编：《中国历代奏

议大典》，哈尔滨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９５０ 页。 杨品优：《一条鞭法

改革与明清漕运制度演变———以江西省仓为中心》，《学术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康熙《宜春县志》卷十《厘正赋额疏详》，康熙四

十七年刻本，第 １ａ—１１ｂ 页。 咸丰《袁州府志》 卷十一《田赋科

则》，《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江西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３—６４ 页。 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甲表

１７《江西布政司田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５８—１５９
页。 按，据万历《江西省大志》登载本色比及折价：南昌府 ３９ ９６％
与 ０ ４４０８ 两、瑞州府 ４１ ８％与 ０ ４９６６ 两、袁州府 ８％与 ０ ３４０２ 两、
临江府 ４３ ４％与 ０ ４２０１ 两、吉安府 ３６ ７％与 ０ ３９３６ 两、抚州府

２２ ８％与 ０ ３３５７ 两、建昌府 ３０ ６％与 ０ ４６８６ 两、广信府 ２９ ９％与

０ ４２６４ 两、饶州府 ４０ １％与 ０ ５５１６ 两、南康府 ３８ ７４％与 ０ ４８４１ 两、
九江府 １１％（其他负担高）与 ０ ５６４１ 两、南安府无本色与 ０ ４３０２ 两、
赣州府 ３８ ６％与 ０ ５５６４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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